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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范围线 绿化

规划围墙

城市绿线 规划说明：

1、本规划为黑龙江省伊春市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项目位于乌翠区环城路南侧、

哈伊路北侧、支农路西侧。规划总用地面积为19588.78平

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为4739.22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

积为240.42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4498.80平方米）。

2、规划建筑造型应考虑城市景观要求，并与周边环境景观

相协调。

3、项目应符合黑龙江省建设项目规划行政许可规程黑建规

〔2018〕7号中关于规划建筑面积合理误差的规定。

4、规划车行道采用砼路面；根据《坡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693-2011）的规定，严寒和面寒冷地区的坡屋面檐口

部位应采取防冰雪融坠的安全措施；冬季应及时清扫屋面

冰雪，以免冰雪掉落造成人和车的损伤。

5、室外绿化、铺装等配套工程同期建设；本规划范围内根

据伊发改联发[2022]26号的规定进行配比，停车位按不小

于10％比例配置充电桩；基地内道路与城市道路连接处应

设限速设施；基地内规划营房周边应设置环形消防通道。

6、建设单位应与相关部门协商，迁移规划范围内对规划建

筑实施有影响的各种管线、树木及杆线，迁移后方可施工。

7、图中坐标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标注尺寸均为建筑

外墙控制尺寸，单位以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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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技术经济指标表

名称 面积（㎡）

总用地面积 19588.78

 

总建筑物面积 4739.22

 

其中

地下建筑面积 240.42

 

地上总建筑面积 4498.80

 
其中

营房建筑物面积 3982.23

 
库房建筑物面积 516.57

 建筑物基底面积 1819.52

容积率 0.23
 

建筑密度 9.29%

绿地率 30.79%

停车位 43个

建筑控制高度

其中
营房 25米

库房 15米

伊春市自然资源局

 修详总平面图  区域位置图

批前公示时间：

监督举报电话：

权利通知：日前，黑龙江省伊春市应急管理局向我局申请，拟在乌翠区环城路南侧、哈伊

路北侧、支农路西侧建设黑龙江省伊春市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建设项目，经审查符合法律

规定，现将该规划方案进行公示，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该项目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如对该项目有异议，可依

法在5日内向我局申请听证，如5日内没有申请听证，视为自动放弃权力，市自然资源局将

依法按此规划方案进行规划许可。

黑龙江省伊春市森林防灭火应急能力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2025.2.21—2025.3.3

0458-3776303

建设单位: 黑龙江省伊春市应急管理局

建设地点: 乌翠区环城路南侧、哈伊路北侧、支农路西侧

用地性质: 机关团体用地

用地面积: 19588.78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739.22平方米

容 积 率: 0.23

建筑密度: 9.29%

绿 地 率: 30.79%

停 车 位: 43个

规划建筑控制高度:

地下建筑面积:

营房建筑物面积: 3982.23平方米

240.42平方米

批前公示地点：
1.中国·伊春网址：http://www.yc.gov.cn/

2.该项目现场周边

其中

营房:

库房: 15米

25米
其中

库房建筑物面积: 516.5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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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位置


